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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馬術協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並依據

「國民體育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馬術協會組織章程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馬術協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題。 
    （二）協助中華民國馬術協會推廣馬術運動。 
    （三）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推選參加中華民國馬術協會理事之代表。 
    （五）其他有關馬術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馬術協會會址內。 
四、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馬術協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五、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 至 9 人，均屬無給職，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

由理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

大學運動會、東亞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綜合性賽會代表隊選手、年齡滿

18 歲以上為原則。(*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 18 歲為成年人）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 

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常聯絡、 

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六、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 
召集主持，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 
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三）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本會議得採視訊會議方式舉行，各委員出席事視訊會議時，視為親自 

          會議。以視訊會議召開會議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屬議事錄之一 

          部分，爰會議以視訊方式進行時，應同時錄音與錄影。 

    （五）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馬術協會依程序陳報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馬術協會統籌編列。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馬術會第 14 屆運動員委員會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職稱 備註 

1 林增雄 男 召集人 1976 年第 21屆蒙特婁奧運選手 

2 藍忠雄 男 副召集人 1994 年第 12屆廣島亞運選手 

3 黃漢文 男 
委員      

兼執行秘書 1994 年第 12屆廣島亞運選手 

4 蘇政宏 男 委員 1994 年第 12屆廣島亞運選手 

5 呂志耀 男 委員 1994 年第 12屆廣島亞運選手 

6 林濬泳 男 委員 1998 年第 13屆曼谷亞運選手 

7 葉繡華 女 委員 2014 年第 17屆仁川亞運選手 

 


